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发展保障局
工伤认定案件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
	受伤职工姓名
	

	送达地址
	

	联系电话
	
	邮编
	

	职工的委托代理人
	

	送达地址
	

	联系电话
	
	邮编
	

	单位名称
	

	送达地址
	

	联系电话
	
	邮编
	

	单位的委托代理人
	

	送达地址
	

	联系电话
	
	邮编
	

	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》（法释[2004]13号）之规定，我已认真阅读了当事人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相关事项，并保证上述送达地址是准确的、有效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职工本人签字或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               单位签字或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说明：1、本确认书供工伤案件使用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2、双方当事人应如实提供详细通讯地址、电话号码（包括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），如提供通讯地址或电话不详造成无法送达的，双方当事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。
